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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Ocean Group Development Limited
中國海洋集團發展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47）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概要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

– 本集團收入約為港幣380,468,000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錄得之收入約為港幣

337,981,000元。

– 本期間本集團溢利約為港幣11,492,000元（二零一九年：約港幣9,854,000元）。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港幣12,931,000元（二零一九年：約為港幣

10,593,000元）。

– 董事宣佈不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 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約為港幣0.30仙（二零一九年：約為港幣0.2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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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中國海洋集團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連同相關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益 3 380,468 337,981 159,612 178,593

提供服務之成本及出售貨物之成本 (341,659) (298,539) (138,926) (157,183)
    

毛利 38,809 39,442 20,686 21,410

其他收益 3 2 3 1 –

其他收入 4 4,659 4,492 56 (58)

銷售及分銷成本 (23) (240) (1) (189)

行政開支 (17,879) (22,152) (6,651) (9,921)

融資成本 (14,039) (10,872) (7,825) (5,602)
    

除稅前溢利 6 11,529 10,673 6,266 5,640

所得稅開支 7 (37) (819) (37) 3
    

本期間溢利 11,492 9,854 6,229 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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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綜合時之匯兌差額 12,823 (74,596) 39,866 (70,402)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24,315 (64,742) 46,095 (64,759)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931 10,593 6,993 5,508

非控股權益 (1,439) (739) (764) 135
    

11,492 9,854 6,229 5,64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5,754 (64,003) 46,859 (64,894)

非控股權益 (1,439) (739) (764) 135
    

24,315 (64,742) 46,095 (64,759)
    

每股盈利 8
－基本 港幣0.30仙 港幣0.25仙 港幣0.16仙 港幣0.13仙

－攤薄 港幣0.30仙 港幣0.25仙 港幣0.16仙 港幣0.13仙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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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65,253 440,675
使用權資產 476 762
無形資產 702 724
商譽 116,971 116,971  

583,402 559,132  

流動資產
存貨 617 27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253,654 1,081,476
應收貸款及利息 12 70,950 72,812
銀行結餘及現金 4,190 2,924  

1,329,411 1,157,49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3 289,933 159,427
借貸 160,009 127,133
公司債券 10,788 11,132
租賃負債 482 560
應付稅項 15,472 15,147  

476,684 31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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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資產淨值 852,727 844,0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36,129 1,403,223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56,628 55,813
借款 56,619 58,811
租賃負債 – 197
應付或然代價 11,200 11,200  

124,447 126,021  

資產淨值 1,311,682 1,277,20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43,060 42,260
儲備 1,211,357 1,176,23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254,417 1,218,498
非控股權益 57,265 58,704  

權益總額 1,311,682 1,277,20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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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儲備 小計 非控股權益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42,260 1,378,822 594,707 (34,918) (748,718) 1,189,893 1,232,153 59,974 1,292,127         

本期間溢利 – – – – 10,593 10,593 10,593 (739) 9,854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的項目

－綜合時之匯兌差額 – – – (74,596) – (74,596) (74,596) – (74,59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74,596) 10,593 (64,003) (64,003) (739) (64,742)         

與股權持有人進行之交易
注資及分派

因配售而發行股份 – – – – – – – – –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42,260 1,378,822 594,707 (109,514) (738,125) 1,125,890 1,168,150 59,235 1,22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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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儲備 小計 非控股權益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42,260 1,378,822 594,707 (76,602) (720,689) 1,176,238 1,218,498 58,704 1,277,202         

本期間溢利 – – – – 12,931 12,931 12,931 (1,439) 11,492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的項目

－綜合時之匯兌差額 – – – 12,823 – 12,823 12,823 – 12,823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12,823 12,931 25,754 25,754 (1,439) 24,315         

與股權持有人進行之交易
注資及分派

因認購而發行股份 800 9,365 – – – 9,365 10,165 – 10,165
發行可換股債券 – – – – – – – – –         

800 9,365 – – – 9,365 10,165 – 10,165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43,060 1,388,187 594,707 (63,779) (707,758) 1,211,357 1,254,417 57,265 1,31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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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2,142) (49,598)
  

投資活動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6,395) (3,893)

已收利息（應收貸款除外） 2 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393) (3,890)
  

融資活動

因認購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10,164 –

借貸所得款項 35,159 48,601

償還借貸 (5,522) (2,00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39,801 4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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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266 (6,88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24 14,326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90 7,4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4,190 7,439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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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七日根據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

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之註冊

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

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22樓03室。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供應鏈管理服務、放債及海洋

捕撈。

2. 遵例聲明

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

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審閱。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按年度財務報表規定提供所有資料及披露

事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且編

製此等財務報表的基準為歷史成本，惟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則按公平值列

賬。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乃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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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遵例聲明（續）

採納與本集團有關且已於本期間生效的以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概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務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

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管理層預期於未來期間採納此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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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其他收益

本集團於期內之收益及其他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益

來自以下項目之貨品銷售：

供應鏈管理服務業務 377,636 321,456 158,752 167,537

海洋捕撈業務 2,812 16,458 840 11,029

來自以下項目之服務費用：

應收客戶貸款之利息收入 20 67 20 27    

收益 380,468 337,981 159,612 178,593    

利息收入 2 3 1 –    

其他收益 2 3 1 –    

收益總額 380,470 337,984 159,613 17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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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貸款利息收入 1,620 3,240 – –

政府補貼收入 933 463 257 (471)

雜項收入 2,106 789 (201) 413    

4,659 4,492 56 (58)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按業務分部及地區二者綜合劃分為個別部門管理其業務。本集團已按與內部呈

報予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本公司董事）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資料所用之一致方

式，呈列以下報告分部。概無合併任何經營分部組成下列報告分部：

– 提供涉及規劃與落實綜合解決方案的服務，以使產業鏈之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

流有效運作的供應鏈管理分部；

– 放債業務分部，提供放債服務；及

– 海洋捕撈分部，提供從事海域以外的公海捕魚及捕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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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各分部間配置資源而言，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按以下基準監

控各報告分部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已分配資產，惟於聯營公司中的權益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

債包括個別分部之銷售╱服務應計之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之收益及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所產生

之其他收益及開支分配至報告分部。然而，並未計量由一分部向另一分部提供之協助

（包括分攤資產及提供專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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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b) 業務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部收益、業績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供應鏈管理服務業務 放債業務  海洋捕撈業務 綜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益

向外部客戶提供之

銷售╱服務 377,636 321,456 20 67 2,812 16,458 380,468 337,981      

分部業績 33,081 23,234 11 (198) (3,056) 6,797 30,036 29,833
      

未分配收入 561 638

未分配開支 (19,067) (19,798)
  

除稅前溢利 11,529 10,673

所得稅開支 (37) (819)
  

期內溢利 11,492 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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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b) 業務分部（續）
供應鏈管理服務業務 放債業務 海洋捕撈業務 綜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1,190,029 1,077,070 67 68 507,323 491,340 1,697,419 1,568,478

未分配資產，包括聯營公司權益 215,394 148,144  

綜合資產總額 1,912,813 1,716,622  

分部負債 262,290 111,128 39 39 140,942 136,140 403,271 247,307

未分配負債 197,860 192,113  

綜合負債總額 601,131 43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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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55 3,277 1,402 1,421

攤銷

－租賃負債 39 – 20 –

－其他資產 – 6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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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7 819 37 (3)
    

本期間扣除稅項 37 819 37 (3)
    

香港利得稅已按本期間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之稅率撥備（二零一九年：

16.5%）。

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業務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按期內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之適用稅率根據有關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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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以及期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股數計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2,931 10,593 6,993 5,508    

股份數目

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股數 4,260,932,857 4,225,960,179 4,295,525,396 4,225,960,179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 31,172,000 31,172,000 31,172,000 31,172,000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目 4,292,104,857 4,257,132,179 4,326,697,396 4,257,132,179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已就可換股債券利息作出調整計算（二零一九年：無）。



20

8. 每股盈利（續）

本公司於行使可換股債券時有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可換股債券假定為已轉換為普

通股，及純利已作出調整以撇銷利息開支減去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稅

務影響。

9. 股息

董事宣佈不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港幣16,395,000元，其中主要包括捕撈漁船

金額約為人民幣14,428,000元（約為港幣16,395,000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為港幣2,503,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賬面值約為港幣19,178,000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19,604,000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作為授予本集團借貸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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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自第三方之應收賬款 571,248 413,238

減：減值撥備 (6,541) (6,633)
  

(a) 564,707 406,605

其他應收款

預付款項 743 5,029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641,406 626,634

按金 10,176 9,323

其他應收款 32,430 29,624

應收其他稅項 4,192 4,261
  

688,947 674,871
  

1,253,654 1,08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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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續）

(a) 本集團一般於交付貨物或提供服務並發出發票後給予其客戶30日至90日信貸期。按

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賬款（扣除減值撥備後）賬齡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以下 193,027 218,603

91至180日 208,223 99,029

181至270日 136,500 24,034

271至365日 15,836 43,277

一年以上 11,121 21,662
  

564,707 40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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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及利息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貸款 139 278
應收應計利息 – 19

  

139 297
  

其他貸款 60,000 60,000
應收應計利息 4,080 5,940

  

64,080 65,940
  

員工貸款 6,455 6,311
應收應計利息 573 561

  

7,028 6,872
  

獨立評估的減值撥備 (297) (297)
  

70,950 72,812
  

列為：

非流動資產 – –
流動資產 70,950 72,812

  

70,950 7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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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及利息（續）
本集團一直嚴格控制未收回的應收貸款，務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管理層定期檢查逾期

結餘。

本集團於香港提供私人貸款的貸款業務所產生的應收客戶貸款以港幣計值。

應收貸款的信貸質量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逾期或減值

－無抵押 71,108 71,732
逾期不足一個月 – –
逾期一至三個月 – –
逾期超過三個月 139 1,377

  

71,247 73,109

減值 (297) (297)
  

70,950 72,812
  



25

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a) 151,728 22,674
應計費用 26,793 19,231
其他應付稅項 2,965 2,965
應付董事款項 2,323 1,101
應付股東款項 450 450
其他應付款 105,674 113,006

  

289,933 159,427
  

(a) 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以下 128,522 –
91至180日 10 5,669
181至270日 – 17,005
271至365日 – –
超過1年 23,196 –

  

151,728 2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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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

於期初及期末╱年初及年末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普通股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初╱年初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普通股 4,225,960,179 4,225,960,179 42,260 42,260

因認購而發行股份 80,000,000 – 800 –
    

於期末╱年末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普通股 4,305,960,179 4,225,960,179 43,060 42,260    

15.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

以下以公平值計量或須按重複基準於該等財務報表披露之資產及負債於報告期末按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所界定之公平值三個級別呈列，而公平值計量是按最低
級別所輸入之數據對其整體計量有重大影響作整體分類。

所界定之級別如下：

• 第一級別（最高級別）：本集團在計量日獲得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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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 第二級別：第一級別所包括之報價以外，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觀察得出之輸入資

料；

• 第三級別（最低級別）：無法觀察之資產或負債之輸入資料。

(a) 並非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其他金額列賬的本集團金

融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與彼等的公平值之間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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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回顧

供應鏈管理及相關服務

供應鏈管理服務仍是本集團的業務重點。本集團現時提供供應商與客戶之間的中介服務，善用

業務網絡及資源，協助各行各業的中小企將整體經營成本減至最低。憑藉本集團的雄厚財政背

景以及面對中國內地對供應鏈服務的龐大需求，本集團把握形勢與其他供應鏈公司建立起多項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從而在有關進出口貿易、物流、清關和存儲的服務上開展採購和銷售的營

運。

於本期間，本集團持續其水產品供應鏈管理服務。本集團亦擴展其業務至垂直整合捕撈附屬公

司以獲得水產品供應。

放債業務

於本期間內放債業務並無作出任何貸款及墊款，於期末放債業務並無尚未償還的貸款及墊款，

因此，本集團於本期間除了收回已減值的貸款外及最小的利息。集團管理層集中精力發展供應

鏈管理和海洋捕撈業務。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益增加至約港幣380,468,000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為約港幣

337,981,000元。本集團水產品業務產生約港幣377,636,000元的總收益，而二零一九年為約港

幣321,456,000，捕魚業務亦為本集團於本期間末之總收益貢獻約港幣2,812,000元。本集團繼

續發展與其中國業務夥伴及潛在夥伴的業務關係以增加及探尋新的收入來源。本集團於本期間

繼續專注水產品。



29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毛利減少至約港幣38,809,000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約港幣39,442,000

元。本集團將繼續控制原材料成本並探尋新業務機遇，以提高本集團的毛利。於扣除貸款業務

所得的利息收入後，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利率由11.7%下降至10.2%。捕撈業務產生的水產品

毛利率總體上高於供應鏈業務產生的毛利率。

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為約港幣12,931,000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為溢利約港

幣10,593,000元。於本期間，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九年之港幣22,200,000元略微減少至約港幣

17,900,000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收緊成本控制及因新型冠狀病毒的出境限制，減少了差旅及運

輸費用。行政開支主要組成部份是職工和董事的薪金和福利；租金和差餉，法律和專業費用及

折舊。

前景

儘管與本公司客戶之供應鏈管理業務已較為穩定，本公司將密切注視其表現和未來發展。與此

同時，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和檢討本集團業務的整體營運和財務表現，以配合不斷變化的營商環

境。管理層將繼續積極尋求其他前景可期的投資和商業機會，以擴闊本集團之收入來源透過投

資及╱或收購前景廣闊的業務或項目及提升可為本公司股東帶來的價值，而本集團新管理團隊

在遠洋捕撈業務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本集團亦將進一步探索遠洋捕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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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港幣1,912,813,000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為港幣1,716,622,000元），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港幣4,190,000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為港幣2,924,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一般銀行融資人民幣69,000,000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33,000,000元）。除上述銀行融資外，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運用自有營運資

金、發行配售╱認購股份所得款項及借貸撥付營運之資金。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該比率是指總銀行借貸與總資產之比率）為3.79%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15%）。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

為港幣72,528,000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港幣36,989,000元）。

認購新股份

i)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本公司已按每股認購股份港幣0.13元完成與持有40,000,000股

新股份（「認購股份二」）之認購人二（為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之認購協議二（「認購事項

二」）。本公司已根據認購協議配發及發行40,000,000股認購股份。認購事項二之所得款項

總額為港幣5,200,000元，及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5,100,000元擬用作本集團的一

般營運資金。

ii)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七日，本公司已按每股認購股份港幣0.13元完成與擁有40,000,000

股新股份（「認購股份一」）之認購人一（為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之認購協議一（「認購事項

一」）。本公司已根據認購協議一配發及發行40,000,000股認購股份。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

總額為港幣5,200,000元，及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5,100,000元擬用作本集團的一

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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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本公司擬發行100,000,000股認購股份（「認購股份」）給一名認

購人，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港幣0.10元，相當於總認購價港幣10,000,000元。所得款項

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之公告。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是以港幣（「港幣」）及人民幣（「人民幣」）列值。因此，本集團知悉港幣及人民

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可能產生的潛在外匯風險。本集團採納穩健的庫存政策，大部分銀行存款以

港幣或經營附屬公司的當地貨幣存放於銀行，以盡量減低外匯風險。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匯合約、利息或貨幣掉期或其他作對沖用途之金融衍生工具。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賬面值約為港幣19,100,000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港幣19,600,000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作為授予本集團借貸之抵押品。

或然負債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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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了71名（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8名）僱員（包括董

事）。本期間之員工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港幣6,496,000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約為

港幣6,481,000元。薪酬乃參照市場條款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為表揚及獎勵

僱員所作之貢獻，本集團將以個別僱員表現為基礎發放年終花紅予有關僱員。其他福利包括就

香港僱員作出之法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之供款，以及為中國僱員購買老年基本保險、基本醫療

保險、工傷保險及失業保險。

計劃於日後進行之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及其預期來年之資金來源

誠如上文「前景」所披露，本集團來年並無計劃於日後進行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有關本集團業務的風險及不確定性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業務前景可能直接或間接受若干涉及本集團業務的風險及不確

定性影響。以下為本集團確認之主要風險及不確定性。除下列所示以外，可能有其他風險及不

確定性而本集團並不知悉或可能並不重要，但於未來可能變得重要。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指因市場價格變動而令盈利能力下降或影響達成業務目標能力之風險。本集團管理層

管理及監察此等風險，確保及時有效地實施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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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風險

營運風險指因內部程序、人員及制度不足或缺失，或因外部事件而造成損失之風險。

管理營運風險之責任基本上各個功能之分部及部門肩負。本集團之主要功能經由本身之標準營

運程序、權限及匯報框架作出指引。管理層將會定期識別及評估主要之營運風險，以便採取適

當風險應對。

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乃界定為任何某項投資相對其預期回報發生虧損之可能性。投資框架之主要考慮因素

為平衡各類投資之風險及回報，因而風險評估乃投資決策過程中重要一環。本集團已設立適當

授權制度，並會於批准投資前進行詳細分析。本集團之投資項目進度會定期更新，並向董事會

匯報。

人力資源及挽留風險

本集團可能面臨無法吸引及挽留具備適當及所需技能、經驗及才能之主要人員及人才的風險，

此等主要人員及人才均是達致本集團業務目標所需之因素。本集團將為合適人選及人員提供具

吸引力之薪酬方案。

金融風險

本集團亦面對金融風險，包括利率風險、外匯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該等金融風險

之詳情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中期股息

董事宣佈不就本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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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期後事項

期後事項

i) 於二零二零年初爆發新冠狀病毒後，全球一直及持續實施一系列預防和控制措施，本集團

正在密切關注新冠狀病毒的發展以及疫情的爆發對業務和經濟活動的破壞，以及評估其

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現金流和營運業績的影響。

ii)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已按每股認購股份港幣0.10元完成與持有50,000,000

股新股份（「認購股份」）之認購人（為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之認購協議（「認購事項」）。本公

司已根據認購協議配發及發行50,000,000股認購股份。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總額為港幣

5,000,000元，及配售所得款項淨額擬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的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首席執行官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7及第8分部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有關條文視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本

公司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GEM上市規則第5.46至第

5.67條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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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持有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魏晴女士（附註1） 實益擁有人 79,608,000 1.85%

范國城先生 實益擁有人 800,000 0.02%

蔡海銘先生 實益擁有人 151,404,857 3.52%

附註：

(1) 魏晴女士透過晴天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實益擁有67,852,0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

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而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視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

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須記入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有

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GEM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7條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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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為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

合資格參與者提供激勵或獎勵，及╱或使本集團能招募更多僱員及挽留現有僱員，為其提供直

接經濟利益，以實現本集團長期業務目標。

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僱員、顧問、供應商或客戶，亦即包括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自採納購股權計劃後，概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取消或失效。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購股

權計劃」一段披露者外，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並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

滿十八歲的子女授出權利，以透過購買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受惠，而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

利；且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

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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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及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在任何情況下可於

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享有投票權利之任何股本類別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載之主要股東如下：

股東姓名 身份 持有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劉奕 實益擁有人 724,292,000(L) 16.82%

(L) 指好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

直接或間接擁有在任何情況下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享有投票權利之任何股本類別面值10%

或以上之權益，或任何其他主要股東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

冊所載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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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於重大證券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有關主要股東的權益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獨立及╱或共

同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本公司股東大會5%或以上的投票權，且能夠在實質上指示或影響本公

司的管理層。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股份」），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並無購買或出

售任何有關股份。

董事及行政人員資料之變動

自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之2019-2020年報中作出披露起，董事及行政人員之資

料變動及載列如下：

–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呂振邦先生（「呂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擔任新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HCGH」，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之非執行董事，並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重新任命

為非執行董事，HCGH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樓宇建造、土木工程、機電安裝工程、

物業發展及投資。HCGH之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

據百慕達最高法院於二零二零一月二十日發出之命令。呂先生確認，彼並非該清盤程

序之一方，亦不知悉任何因上文所述已經或將對其提出之實際或潛在索償。

董事於競爭權益之權益

於本期間，本公司的董事或控股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

規則）概無於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有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39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的公司細則或百慕達法例並無關於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該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

有股東發售新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其條款不較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

所規定交易準則寬鬆。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均確認彼於此整個期間內均遵守

有關證券交易所規定之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於本期

間，本公司已應用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

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以

確保權力和授權分佈均衡。主席及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劉榮

生先生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當前架構更適合本公司，因為其於規劃及執

行本公司長期業務計劃及策略時提供強力及一致的領導機制。董事將持續檢討本集團的企業管

治架構的效率以評估是否於必要時作出變動（包括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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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十月遵循GEM上市規則的規定成立，並以書面列明其職權範疇。審核

委員會負責審閱並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審核委

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金孝賢先生、林文鑫先生及李操先生。審核委員會主

席為金孝賢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報表已按適當的會

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任何其他適當法律的規定而編製，並已作出充分的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洋集團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劉榮生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榮生先生、范國城先生及魏晴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呂振邦先生及

蔡海銘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金孝賢先生、林文鑫先生及李操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GEM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
負全責。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

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而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

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載於GEM網站http://www.hkgem.com 「最新公司公
告」一頁。本公告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aoceangroup.com.hk。


